
 

 1 

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—041 

 

关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减少和规 

范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

的承诺函的公告 

 

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本集团”）系吉林电力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电股份”）实际控制人，为减少与规范与吉

电股份的关联交易事宜，维护吉电股份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本集

团承诺如下： 

 一、本集团承诺用 5到 8年时间，将本集团直接或间接保有的吉

林省范围内的电力资产，在该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且吉电股份具有相

应业务资质时注入吉电股份，以减少因为委托管理产生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本集团承诺通过推动吉电股份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的改变，

降低本集团及本集团关联企业与吉电股份关联交易相关项目下的比

重。 

三、本集团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吉电股份实际控制人的义务，

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吉电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；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

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，将与吉电股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，

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吉电股份公司章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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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；关联交易价格依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

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，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；

保证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

义务；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、利润，不利用

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 

特此承诺。 

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一二年十月九日 




